
苗栗縣社會福利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二十一條第三項；第二十四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二十五條第五項及相

關法令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財團法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指捐助章程規定其主要

業務或受益範圍僅及於本縣，且以推動符合社會福利慈善公益業務為目

的，從事社政、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兒童及少年福利、社

會救助、老人及身心障礙福利或其他有關社會福利業務等服務，由捐助

人捐助一定財產，經本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組織。 

第四條  財團法人應於其名稱冠以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之名義，並註明類別

屬性。 

第五條  財團法人申請設立時，本府應審酌其捐助財產總額是否足以達成設

立目的及業務宗旨。 

前項捐助財產總額之最低數額為新臺幣(下同)一千萬元。 

第二項最低數額一千萬元之現金比率為百分之百，超過一千萬元部分   

      得以其他動產、不動產或有價證券代之。 

第六條  申請財團法人設立許可，應檢附下列文件一式四份供本府審核： 

一、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文件。 

二、籌備會議紀錄及第一屆第一次董事會議紀錄。 

三、捐助人名冊。 

四、職員名冊。 

五、員工待遇表。 

六、會計制度。 

七、願任董事或監察人其配偶與三親等內親屬關係表及切結書。 

八、捐助人如係法人或團體者，應檢附該法人或團體捐助承諾之會議紀

錄、該法人或團體主管機關同意函影本。 

九、其他應備文件。 

本府受理前項申請設立財團法人文件後，經審查許可者，發給設立

許可書，並將許可書及其附件二份加蓋印信，發還申請人。 

第七條  財團法人經本府許可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財團法人收受設立許可書後十五日內向該管法院聲請登記，並於完



成登記後將登記證書及法院公告影本報本府備查。 

二、財團法人完成登記後應向主事務所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扣繳單

位設立登記，並將扣繳單位編號報本府備查。 

三、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向法院完成設立登記後，將捐助財產全部

移轉財團法人，以財團法人名義登記或專戶儲存，並報本府備查。 

四、設立許可事項如有變更，應於變更事項發生後三十日內報請本府許

可，於許可後十五日內向該管法院為變更登記，並於取得換發法人

登記證書後十五日內，將該登記證書及法院公告影本送本府及所在

地稅捐稽徵機關備查。 

第八條  財團法人應以捐助財產孳息及法人成立後之所得辦理各項業務，不

得動用最低捐助財產總額。 

財團法人用於社會福利支出不得低於年度總收入之百分之六十。 

第九條   財團法人應於每年一月底前，將年度業務計畫書、經費預算書、職 

      員名冊及員工待遇表，提經董事會議討論通過後，連同會議紀錄報本府 

      備查；並於年度結束五個月內，將前一年度之執行業務報告書、經費決 

      算書、資產負債平衡表、財產總額清冊(含證明文件)、財產目錄、會計 

      師財務查核簽證報表(符合第十三條所定金額者)、監察報告書(設有監察 

      人者)及基金存款證明文件，提經董事會議討論通過後，連同會議紀錄及 

      其他指定文件報本府備查。 

第十條   董事會決議種類分為普通決議及特別決議，下列重要事項應經特別 

      決議，並陳報本府許可後行之: 

一、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二、基金之動用。 

三、以基金填補短絀。 

四、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 

五、董事之選任及解任。 

六、解散。 

七、重大財產處分或設定負擔。 

八、附屬作業組織設置。 

九、其他經本府指定之事項。 

           前項重要事項及財團法人合併之議案，應於會議十日前，其餘事項 

       則於七日前，將議程通知全體董事及本府，本府得派員列席。 

第十一條  本府得隨時派員檢查財團法人之組織及其管理方法、有無違反許 



        可條件、財產保存、保管運用情形、財務狀況、公益績效等。 

第十二條  財團法人對個別團體、法人或個人所為之獎助或捐贈，悉依本法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辦理。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稱一定金額為二百萬元整。 

第十三條    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三千萬元以上或年度收入總額達 

        一千萬元以上者，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報本府備查；其財務 

        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應依指導，訂定誠信經營規範。 

            前項之金額，係指前一年度之決算財務報表所列金額。 

第一項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應於年度結束後一年內報本府備查，   

        已報備查者，無須再次辦理。 

第十四條  財團法人接受捐助（贈）不動產，該不動產應屬無設定負擔且應 

        即無條件辦理產權轉移登記予財團法人。 

第十五條  除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所應納入之基金項目外，財 

        團法人於成立後增置之不動產，皆應納入基金管理。 

第十六條  本府對財團法人得辦理輔導及評鑑事宜。 

            前項實施規定，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七條  有關誠信經營規範之指導原則、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預決算相關格式、項目、編製方式、應記載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八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